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8月 16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不高于人
民币 10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0元/股，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截至2023年9月28日，公司已完成本次回购。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股份7,137,1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0.60%，回购最高价格为93.64元/股、回购最低
价格为 86.64元/股，回购均价为 88.9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634,911,788.29元（不
含交易费用）。截至目前，公司已将本次回购的3,215,937股用于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
剩余3,921,163股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并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202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
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为提升股东价值，增加每股净资产
和每股股权对应的收益权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
已回购股份用途，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回购股
份总数3,921,163股进行注销，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份注销及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的相关手续。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相应减少3,921,163股。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将减少3,921,163股，注册资本也将减少3,921,163元，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并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3月 31日、2026年 5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6-047）。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涉及总股本减少、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
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视为债权人放弃要求公司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但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现场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方式进行债权
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相关联系人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1、申报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上科路88号2、申报时间：自2026年5月16日起45日内（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以邮
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3、联系人：证券投资部4、电话：021-508050435、邮箱：will_stock@corp.ovt.com

特此公告。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豪威集团 公告编号：2026-052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1、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 5
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现有总股本833,842,48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2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
后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
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权激励对象行权、重大资产
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
整分红总额。2、自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33,842,48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4.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78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2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128
08*****128
01*****095
01*****917
01*****998

股东名称

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南通罗莱生活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薛骏腾

薛晋琛

王辰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4日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1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情况
公司在2025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将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有关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过调整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人
民币5.26元/股调整为人民币4.84元/股；预留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人民币6.64元/
股调整为人民币6.22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339弄3号罗莱生活大厦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章碰
咨询电话：021-23138999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93 证券简称：罗莱生活 公告编号：2026-033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418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7
417,048,365

29.42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的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张党路、秦颖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2、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公司董事会秘书于浩坤、财务总监张钰、副总
经理辛明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5,354,965
比例（%）

99.5939

反对

票数

1,565,900
比例（%）

0.3754

弃权

票数

127,500
比例（%）

0.0307
2、议案名称：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5,195,565
比例（%）

99.5557

反对

票数

1,721,600
比例（%）

0.4128

弃权

票数

131,200
比例（%）

0.0315
3、议案名称：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以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5,356,265
比例（%）

99.5942

反对

票数

1,571,500
比例（%）

0.3768

弃权

票数

120,600
比例（%）

0.0290
4、议案名称：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615,565
比例（%）

99.4166

反对

票数

1,563,300
比例（%）

0.3748

弃权

票数

869,500
比例（%）

0.2086
5、议案名称：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562,365
比例（%）

99.4039

反对

票数

2,359,500
比例（%）

0.5657

弃权

票数

126,500
比例（%）

0.0304
6、议案名称：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金融机构授信以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416,965
比例（%）

99.3690

反对

票数

1,729,000
比例（%）

0.4145

弃权

票数

902,400
比例（%）

0.216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570,765
比例（%）

99.4059

反对

票数

1,570,900
比例（%）

0.3766

弃权

票数

906,700
比例（%）

0.217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349,865
比例（%）

99.3529

反对

票数

1,762,000
比例（%）

0.4224

弃权

票数

936,500
比例（%）

0.2247

9、议案名称：金晶科技关于拟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408,165
比例（%）

99.3669

反对

票数

1,735,700
比例（%）

0.4161

弃权

票数

904,500
比例（%）

0.2170
10、议案名称：金晶科技董事、高管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353,365
比例（%）

99.3537

反对

票数

1,761,700
比例（%）

0.4224

弃权

票数

933,300
比例（%）

0.2239
11、议案名称：金晶科技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264,498
比例（%）

97.8938

反对

票数

7,867,867
比例（%）

1.8865

弃权

票数

916,000
比例（%）

0.2197
12、议案名称：金晶科技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216,898
比例（%）

97.8823

反对

票数

7,921,267
比例（%）

1.8993

弃权

票数

910,200
比例（%）

0.2184
13、议案名称：金晶科技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229,798
比例（%）

97.8854

反对

票数

7,904,867
比例（%）

1.8954

弃权

票数

913,700
比例（%）

0.219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03,635,278

0

10,927,087

8,220,987

2,706,100

比例（%）

100.0000

0.0000

81.4658

90.5286

62.4676

反对

票数

0

0

2,359,500

733,600

1,625,900

比例（%）

0.0000

0.0000

17.5910

8.0783

37.5324

弃权

票数

0

0

126,500

126,5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9432

1.3931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5

7

8

议案名称

山东金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担任公
司 2026 年度财务
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2026 年度薪酬计
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927,087

10,935,487

10,714,587

比例（%）

81.4658

81.5284

79.8815

反对

票数

2,359,500

1,570,900

1,762,000

比例（%）

17.5910

11.7116

13.1364

弃权

票数

126,500

906,700

936,500

比例（%）

0.9432

6.7600

6.982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党路、秦颖(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与召集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9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367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2628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17日召开了 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797,745,4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119,661,818.4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至以后年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2026年4月18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10）《2025年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15）。

2、公司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实施。
5、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97,745,4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 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
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
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5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1*****315
08*****678
00*****320
02*****436

股东名称

朱美娟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沈舟群

吴贤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2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其他
咨询机构：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地址：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12-63293967

传真电话：0512-63299905
七、备查文件
1、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002367 公告编号：202627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提前

终止的公告
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沈舟群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19日披露了《关于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5）。
沈舟群女士计划在公司发布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81,250 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353%。

公司于近日收到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沈舟群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的告
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舟群女士未减持公司股份，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2、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沈舟群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持 有 股 份 数 量
（股）

1,125,000
281,250
843,75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0.1410%
0.0353%
0.1058%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有股份数量（股）

1,125,000
0

1,125,0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0.1410%
0%

0.1410%
注：沈舟群女士因换届离任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

年5月12日披露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25）。根据相关规定，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舟群女士未减持
公司股份，不存在违反已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形。

3、沈舟群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沈舟群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6-028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15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第一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泰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1人，代表股份276,085,2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92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64,192,2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7177%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9人，代表股份11,893,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0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0人，代表股份17,573,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7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68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57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9人，代表股份11,893,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027%。
（三）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797,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48%；
反对5,2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1%；
弃权3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2,2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456%；
反对5,25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3429%；
弃权36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15%。
审议结果：通过。
2、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093,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18%；
反对4,9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42%；
弃权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2,58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5922%；
反对4,95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887%；
弃权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91%。
审议结果：通过。
3、2025年年度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080,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73%；
反对4,9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87%；
弃权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2,56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5271%；
反对4,96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2593%；
弃权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91%。
审议结果：通过。
4、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4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99%；
反对5,5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79%；
弃权61,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1,940,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9483%；
反对5,5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020%；
弃权61,4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6%。
审议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4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51%；
反对5,5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20%；
弃权63,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1,982,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1873%；
反对5,52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4522%；
弃权63,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04%。
审议结果：通过。
6、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4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06%；
反对5,5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71%；
弃权61,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1,970,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1162%；
反对5,54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5336%；

弃权61,5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02%。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吉生、马文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主

持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署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
关于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
法律意见书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以下
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接受贵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参加贵司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和主

持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
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
披露资料一并公告。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贵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用，不得用
作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
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
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贵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定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采取现场表决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及会议审议事项，贵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相关公
告。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于2026年5月15日14:30在海南省海

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第一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
间如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
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由贵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会议人员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本次股东会出席对象为：
1、截至2026年5月8日（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311人，代表股份合计 276,085,23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9204%。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证券事务部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2人，所代表股份共计264,192,2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7177%。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09人，代表股份 11,

89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027%。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310人，代表股份17,57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 1.7772%。其中现场出席 1人，代表股份 5,68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744%；通
过网络投票309人，代表股份11,89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027%。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股东会通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2025年年度报告；

4、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5、《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6、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上述议案采用非累计投票提案方式，由公司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其中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上述议案公司董事会已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会议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会通
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

决。本次股东会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由会议主持人当
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
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共六项，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名称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合计

占比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合计

合计

占比

同意（股）

270,797,739
98.0848%
同意（股）

12,285,500
68.6456%

反对（股）

5,251,500
1.9021%
反对（股）

5,251,500
29.3429%

弃权（股）

360,000
0.1304%
弃权（股）

360,000
2.0115%

议案名称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合计

占比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合计

合计

占比

同意（股）

271,093,139
98.1918%
同意（股）

12,580,900
71.5922%

反对（股）

4,953,600
1.7942%
反对（股）

4,953,600
28.1887%

弃权（股）

38,500
0.0139%
弃权（股）

38,500
0.2191%

议案名称

2025年年度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合计

占比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合计

合计

占比

同意（股）

271,080,739
98.1873%
同意（股）

12,568,500
71.5271%

反对（股）

4,966,000
1.7987%
反对（股）

4,966,000
28.2593%

弃权（股）

38,500
0.0139%
弃权（股）

38,500
0.2191%

议案名称

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的议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合计

占比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合计

合计

占比

同意（股）

270,452,800
97.9599%
同意（股）

11,940,561
67.9483%

反对（股）

5,571,000
2.0179%
反对（股）

5,571,000
31.7020%

弃权（股）

61,439
0.0223%
弃权（股）

61,439
0.3496%

议案名称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合计

占比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合计

合计

占比

同意（股）

270,494,800
97.9751%
同意（股）

11,982,561
68.1873%

反对（股）

5,527,100
2.0020%
反对（股）

5,527,100
31.4522%

弃权（股）

63,339
0.0223%
弃权（股）

63,339
0.3604%

议案名称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合计

占比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合计

合计

占比

同意（股）

270,482,300
97.9706%
同意（股）

11,970,061
68.1162%

反对（股）

5,541,400
2.0071%
反对（股）

5,541,400
31.5336%

弃权（股）

61,539
0.0223%
弃权（股）

61,539
0.3502%

根据表决情况，以上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事项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

集人、主持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李元宝（签字）
经办律师：任斌（签字）

经办律师：马文文（签字）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6-030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收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出具的《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太平洋证券原委派涂业峰先生、周照女士、
李曙湘先生、王敦万先生担任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现涂业峰先生、王敦万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本次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变动后，太平洋证券原委派的周照女士、李曙湘先生将继续担
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本次独立财务顾问主
办人变更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6-029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

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海南省交投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海南省交控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石化”）
51.001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控石化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收购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因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不存在因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毕，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款分两期支付：
第一期：公司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价款的80%

（即人民币37,340,087.10元）；
第二期：公司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价款的 20%

（即人民币9,335,021.78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交易对方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
（二）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控石化51.0019%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已将标的

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交控石化已就本次标的资产过户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标的
资产已交割完成。至此，本次交易涉及购买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变更完成后，
公司直接持有交控石化51.0019%股权。

（三）证券发行登记情况
本次交易价款以现金形式支付，不涉及证券发行。
（四）交控石化过渡期间审计及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控石化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工作已完成，过渡期间交控石化未出

现亏损情形，相关损益处理安排已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完毕，交易双方对过渡期损益的处理结
果无异议。

（五）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控石化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交控石化享

有和承担，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置或转移事项。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一）本次交易的剩余股权转让款尚待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
（二）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三）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已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市公司
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按进度支付交易对价；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
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期间，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调整的情况；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更换或调整，标的公司
已完成本次交易相关董事、监事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相关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
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

7、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
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成就，
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公司已合法拥有标的资产；本次交易
对价的支付已按照相关协议约定的支付时点相应履行，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
转移；

3、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出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已完成董事、监事的更换，该等更换均已履行了相应法

定程序；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

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交易协议各方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交易相关

各方均正常履行其在本次交易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7、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按照已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

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备查文件
（一）《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三）《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四）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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